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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宜蘭縣社區發展培力工作坊 

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研習暨社區行政聯繫彙報實施計畫 

壹、依據 

(112)年宜蘭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營運計畫項下辦理。 

貳、緣起 

社區為是國家發展基石，社區組織穩定運作，是推動永續發展目標的基本要件；而社區

組織與行政單位，被視為是牽動社區發展的重要引擎。 

1968 年「社區發展」引進臺灣，從早期基礎建設、精神倫理，到近代社區營造、社區規

劃、農村再生、福利社區化過程，至近年的地方創生、社區共生等，這歷經數十年主題態樣

的推進、政策性導向，社區已然成為多元綜融的社會工作實踐場域。 

當蜂擁而至的政策與計畫進入社區時，卻容易因傳統運作、組織更迭、人力不易尋覓、

單一作業技能、社區主體考量不足，以致缺乏自主選擇，使得社區發展目標模糊，亦因長期

的忙碌而產生頹疲狀況；公所或業務承辦單位，亦容易因業務量、人事異動、對社區發展意

涵及社區工作方法的不熟悉，而錯失就近輔導的功能。以社區為主體，新知傳遞、社區觀念

建立、工作能力提升、管理知能再造、在地服務深化與服務品質等，為因應及滿足社區不同

工作需求，社區工作者的基本能力建構與技能實踐，往往是需要被關注的；在新公共服務時

代裡，社區組織與行政單位的夥伴關係，亦是值得被建立的。 

因此，在推進社區組織與行政體系的學習與共力關係之際，激勵大眾接受社區事務知能

培訓是重要的觀念，透過完整學習，將有助提升社區實務者知識與實踐能力，方能順利推動

社區發展工作。鑒於社區人才培育不易，本計畫是以社區發展與福利社區化為主體，將知識

與技能訓用合一，辦理「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研習，孵育本縣社區發展工作人力，儲備宜蘭

縣社區輔導工作人才。 

叁、目的 

1. 提升社區實務工作者的社區發展知能與工作技能。 

2. 提升行政單位對社區工作認識，實踐社區輔導工作。 

3. 提升社區幹部對社區工作正確觀念，加強社區發展規劃能力。 

4. 提升社區發展工作專業度，儲備社區輔導工作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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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承辦單位：宜蘭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協辦單位：佛光大學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資源中心 

伍、研習辦法 

1. 「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研習，總計 78 小時，含：知識課程 54 小時、實習課程 24 小

時，分三階段辦理。 

2. 各研習階段與時數： 

(1)第一階段：入門班(6 小時)、初階班(12 小時)，合計 18 小時。 

(2)第二階段：進階班(12 小時)、高階班(12 小時)，合計 24 小時。 

(3)第三階段：種子班-專業素養(12 小時)、實務實習(24 小時)，合計 36 小時。 

**備註：(112)年度將辦理「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 

3. 第一階段完訓者，則進階到第二階段，如此類推；完成每一階段研習，給予學習時

數證明，始得進入下一階段研習；完成三階段培訓後，由縣府頒發宜蘭縣社區發展

員證書。 

陸、研習內容 

(一)、「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第一階段研習 

1. 參與對象 

▓以兩年內新接任社區理事長、總幹事、理監事、社區行政(或專職)人員、或是參加

(112)年度育成社區單位為主。 

▓縣政府或公所社區業務相關人員。 

2. 研習日期 

▓(1)入門班：112 年 5 月 6 日(六) 08：30-16：30 

▓(2)初階班：112 年 5 月 7 日(日) 08：30-16：30；112 年 5 月 14 日(日) 08：30-16：

30  

3. 研習地點 

冬山鄉永美社區活動中心，地址：宜蘭縣冬山鄉永美村永興路一段 189 號。 

4. 參加人數 

▓各單位至多 2 名為限，預計 30 人，至多 40 人。 

5. 「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第一階段研習課程(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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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第二階段研習 

1. 參與對象： 

▓以完成第一階段研習者為優先，未完訓者以實際研習時數錄取。 

2. 研習日期：(暫定) 

(1)進階班：112 年 8 月 12 日(六)、112 年 8 月 13 日(日) 

(2)高階般：112 年 8 月 19 日(六)、112 年 8 月 20 日(日) 

3. 研習地點：(暫定) 

宜蘭社福館(社會處)六樓第三會議室，地址：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 95 號。 

4. 參加人數：預計以 30 人為限，至多 40 人。 

5. 「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第二階段研習課程表(如後)。 

(三)、「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研習課程表 

(1)「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第一階段研習課程表： 

 (2)「宜蘭縣社區發展員」第二階段研習課程表： 

研習 

階段 

班級 

類別 

學習 

單元 

學習 

目標 

課程 

主題 

學習 

時數 

第二 

階段 

進階班 

(12小

時) 

社區組織

經營 

1.認識人力資本與權

力結構 

1-1.人力資本維繫與管理(治理) 

1-2.社區權力結構與社區發展關係 
3小時 

2.認識組織領導力與

團隊 

1-1.社區領導者角色與功能 

1-2.社區工作團隊與經營 
3小時 

3.認識社區議題與風 1-1.社區議題分析與討論 3小時 

研習 

階段 

班級 

類別 

學習 

單元 

學習 

目標 

課程 

主題 

學習 

時數 

第一 

階段 

入門班 

(6小時) 

社區發展

概念 

1.認識社區發展政策

與相關法規 

1-1.社區發展基本觀念 

1-2.社區發展政策與法規 
3小時 

2.認識社區發展工作

基本管理 

1-1.社區會務管理與資料整理 

1-2.社區財務與稅務管理與資料整理 
3小時 

初階班 

(12小

時) 

社區發展

工作方法 

1.認識社會資產 

1-1.社區資源基本概念 

1-2.社區資源分析與設計(腦力激盪法與

運用) 

3小時 

2.認識社區發展規劃 
1-1.社區 SWOT分析 

1-2.社區策略與規劃(目標樹運用) 
3小時 

3.認識社區需求調查 
1-1.社區調查問卷設計 

1-2.調查統計與資料分析 
3小時 

4.認識社區總體營造 

1-1.社區營造基本概念 

1-2.相關社區營造政策與計畫(社區規劃

師、農村再生、地方創生、共生社區)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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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管理 1-2.社區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 

4認識公共治理 
1-1.公共治理基本概論 

1-2.公共治理與社區參與 
3小時 

高階班 

(12小

時) 

社區照顧

服務設計 

1.認識社會福利社區

化 

1-1.社會福利社區化概論 

1-2.福利社區化議題探討 
3小時 

2.認識聯合社區 

1-1.聯合社區基本概念 

1-2.合作型方案實例分享 

-福利社區化旗艦型計畫 

-推動性別暴力社區初級預防計畫 

3小時 

3.認識方案設計 
1-1.方案設計基本概念 

1-2.方案實務案例分享 
3小時 

4.認識福利服務方案

撰寫 

1-1.福利服務方案撰寫 

1-2.福利服務方案實務分享 
3小時 

柒、培力講師 
姓  名 現   職 經歷或專長 

賴兩陽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社區工作、社會政策與立法、社會工

作管理、身心障礙福利 

林明禛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宜蘭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計畫主持 

社會行政與福利服務輸送、志願服務

與資源募集、長期照顧品質與管理、

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 

許文傑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 

佛光大學宜蘭智庫計畫主持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博士 

公共政策、人力資源管理、地方政府

與政治、質性研究方法 

張世杰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行政學系副教授 

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協力治理、公

私夥伴關係、地方創生、公共政策分

析 

葉明勳 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學系助理教授 
老人學、銀髮休閒政策、非營利組織

與社會企業、社會福利與政策 

陳憶芬 
佛光大學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教育、教育社

會學 

漢  聲 
輔仁大學地方創生計畫東區專員 

宜蘭縣南澳鄉東岳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社區營造、計畫撰寫、組織管理、文

化資產與保存、地方文化、青年參與

公共事務 

黃琇蓉 宜蘭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 
社區發展與組織經營、社區規劃與福

利社區化 

捌、研習報名及聯絡 

(一)採用網路報名：手機掃描 QR-Code 或網頁網址報名，詳報名簡章。 

(二)報名窗口：劉專員，電話：03-9323536；0988-118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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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預期效益 

1. 提升政府部門輔導層次，增強社區工作內涵。  

2. 提升社區經營能力，增強服務職能與技能。 

拾、注意事項  

1. 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5 月 1 日止，採線上報名，請務必填寫電子信箱(請確認可收受

郵件功能)或 Line id，俾利主辦單位寄送報名序號，取得序號後才算報名成功。 

2. 欲取消報名，需於活動前三天(5 月 3 日前)，主動以電話告知報名窗口。 

3. 開課前 30 分鐘辦理報到，並於開課前 15 分鐘完成現場報到；視況調整研習地點。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並落實防疫工作，研習期間請全程配戴口罩。若有發

燒、咳嗽、呼吸道症狀等疑似 COVID-19 症狀，請勿到訓並通知本中心。 

5. 為尊重講者及其他學員，請勿以電子設備（手機或相機）錄影及錄音，課程進行時

請將電子用品關靜音或震動，以免影響他人權益。 

6. 本研習供應午餐，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筷，本中心恕不提供。 

7. 報名資訊，同步於宜蘭縣社區培力育成中心粉絲專頁刊出。 

8. 活動前如遇颱風來襲通知，請自行注意縣府公告。若公告當天為停班或停課，為安

全起見，主辦單位保有修改及終止本研習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9. 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情形修正之。 


